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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：

中央政府去年公布的《十四五規劃綱要》中，首次提出支持香港

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。雖然政府早於 2006 年起已進行有關

更新《版權條例》的諮詢，並分別於 2011 年及 2014 年提交修訂條例

草案予立法會審議，但最終因部分議員拉布反對而被迫休止，以致香

港的版權制度較國際發展落後超過十年。  

健全的版權制度，對推動經濟，特別是創意產業的發展至為重要，

與社會、文化各方面息息相關。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(專資會 )

支持政府以《 2014 年版權條例草案》的主要立法建議為基礎，擬訂新

的修訂條例草案，提交立法會審議，以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。經本會

深入討論後，現就諮詢文件內的四項重點議題提出㇐些意見，期望修

訂條例草案可在版權使用者和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間取得平衡，盡力

確保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與時並進，與國際標準接軌，符合香港整體

的最佳利益。  
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的 意 見 ：

1 法 例 盡 列 所 有 豁 免  

1.1 同 意 沿 用 現 時 法 例 訂 明 所 有 豁 免 的 做 法

本會同意政府沿用現時在法例中訂明所有豁免的做法，縱觀

全球，主流的版權制度是盡列具體豁免行為，提供法律上的明

確性，毋須每次由法庭按個別情況決定，令版權擁有人和使用

者產生混淆。版權條例草案所提供的豁免，將可以涵蓋大部分

現時常見的互聯網活動，相信足以暫時保障使用者的表達和創

作自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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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建 議 簡 化 程 序  

隨着社會及科技急速發展，《版權條例》第二部第三分部的

60 條條款，列明版權豁免的範圍，在將來未必足以涵蓋所有合

適情況。建議政府可考慮將此 60 條款載於附屬法例，以便未來

增訂更多豁免情況時，可經過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在立法會

通過，省卻了三讀通過的漫⾧審議期，務求規例能及時貼近最

新發展。  

2 合 約 凌 駕 轄 免  

2.1 同 意 不 應 在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引 入 條 文

立約自由對香港自由市場經濟至關重要，亦是合約法的重要

基石。容許版權擁有人及使用者自行商討使用版權作品的合適

條款，除了為他們提供在特定情況下所需要的彈性及明確的法

律保障外，亦便利版權擁有人以具效率和競爭力的方式利用版

權作品，互惠互利。此外，單就部分版權豁免加入限制合約凌

駕性的條文，等同將《版權條例》所訂的不同豁免劃分等級，

做法亦不妥當。  

專資會明白維持擁有人與使用者之間權益平衡的重要性，如

香港的《僱傭條例》規定了保障僱員權益的條文，確保僱員享

有應有的權益及福利，不容許以合約凌駕法例，抵銷或減少僱

員權益。但立例主因源於僱主及僱員的差距較大，雙方的議價

能力不均，有必要訂立㇐定保障予弱勢方。至於版權擁有人與

版權作品使用者則不㇐定有不平等的議價能力。考慮到商業運

作中維護合约自由的重要性，本會同意政府維持現行做法，不

干預版權擁有人與使用者議定合約安排。  

2.2 須 適 時 就 社 會 發 展 審 視 條 文

雖然本會贊成現階段毋須在《版權條例》引入條文，容許合

約凌駕法定豁免，但希望政府密切留意最新的發展，適時修訂

或增訂有關條文，以免滯後創意產業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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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非 法 串 流 裝 置  

3.1 同 意 不 應 在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引 入 規 管 用 作 取 得 互 聯 網 上 未 獲 授 權

內 容 的 裝 置 之 特 定 條 文  

面對如何處理非法串流裝置的問題，海外司法管轄區們並沒

有㇐致的做法。本會認同政府建議，現階段不需就此引入特定

條文，按照《 2014 年版權條例草案》的立法建議，在所載的傳

播權利被納入本港法例框架後，將明確禁止任何人在未經版權

擁有人授權的情況下，藉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向公眾傳播版權作

品。涉及以上非法活動的人士，須負上民事及 /或刑事法律責任，

進㇐步確立版權擁有人的傳播權利，加強數碼環境版權保護的

重要㇐步。  

4 司 法 封 鎖 網 站  

4.1 同 意 不 應 在 《 版 權 條 例 》 引 入 專 為 版 權 而 制 定 的 司 法 封 鎖 網 站

機 制

現行的《高等法院條例》下，版權擁有人可就網上侵犯版權

行為申請強制令，視乎個案的情況，如有證據顯示出現侵權活

動，法庭可運用其㇐般權力，發出針對服務提供者的強制性濟

助封鎖令，以打擊侵權行為。  

本會認為，現時的《高等法院條例》已可讓版權擁有人就網

上侵犯版權行為申請強制令。加上《 2014 年條例草案》建議訂

立安全港制度，當服務提供者收到版權擁有人的通知後，須移

除在其服務平台上駐留的侵權資料，或終止接達有關材料或活

動，在現階段已足以達到保障效果，毋須專為版權設立法定機

制，以免公眾對獲取資訊自由存有疑慮。  

4.2 建 議 政 府 未 來 考 慮 引 入 有 關 機 制  

香港版權制度條例已滯後多年，政府有必要盡快更新有關規

例，期望條例與時並進，完善知識產權保障。本會亦明白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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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封鎖網站命令等建議，涉及複雜的技術及法律問題，需要

更審慎地考慮，期望政府通過此改革文件的諮詢後，逐步研究

有關議題並適時更新，務求條例跟上社會及科技發展的步伐。  

結 語 ：

設立版權制度之目的，㇐方面是透過法律保障源自原創作品的私

有財產權，另㇐方面令公眾可合理地使用版權作品，以鼓勵創意、科

技發展，促進及傳播知識。現時《版權條例》賦予版權擁有人多項專

有權利，包括在互聯網向公眾提供版權作品的複製品、廣播作品。但

隨着科技發展，新的電子傳送模式如串流已經出現，現時法例所提供

的保障未必足夠，本會同意政府先以《 2014 年條例草案》為基礎，更

新香港的版權制度。與此同時，隨着日益進步的科技發展，冀望政府

視乎社會發展，適時增訂版權豁免範圍，並考慮設立專為版權制定的

封鎖網站強制令等的法律條文，進㇐步完善版權相關的條例，務求本

港知識產權制度與時並進，與國際法規接軌。  


